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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1〕319 号

申请人：毕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事项处理意见书，向本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作出的《事项处理

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70 号），并要求新华街责令某

某村从 2020 年开始恢复超生家庭的农村分红，恢复医疗报

销资格，且和其他某某村村民一样享有村民应有的福利和

待遇。

申请人称：

2021 年 8 月 20 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《中

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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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》，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，国家提倡适龄婚育、优

生优育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。该政策特别强调“取

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、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”，也

就是即使是 5 月 31 日前生育的三孩国家也不会征收社会抚

养费，而且要清理、废止相关处罚规定，而某某村则是继续

对我们执行处罚行为，要克扣我们的农村股份分红，取消我

们的医疗报销资格，这些举措与国家新政策大相径庭。我们

多次找到某某村书记商讨，并且递交希望恢复农村股份分红

的《申请书》，愿求其恢复我们的农村股份分红和医疗报销

资格，但是对方一贯的“一言堂”作风使我们诉求无果。

2021年 10 月 25 日，我们去到新华街道信访办进行上访，

2021 年 11 月 10 日，新华街道给我们的事项处理意见书依旧

是不能恢复我们的农村股份分红和医疗报销资格，意见书里

面提到的观点实在太多纰漏，我们不能信服，具体如下：

1.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第一、

二款规定：“原人民公社、生产大队、生产队的成员，户口

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，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

规定义务的,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。实行以家庭承

包经营为基础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，集体经济组

织成员所生的子女，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，并履行法

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，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

员。依据上述规定，确定某某村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属于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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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某村所有的经济社成员的。而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(试行)》

（1987 年通过)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村规民约不得与宪

法、法律和法规相抵触。以及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（1998

年修订）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村民自治章程、村规民约

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、法

律、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，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、

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。如今，某某村克扣我们的

农村股份分红，剥夺我们的医疗报销资格，这行为不就是侵

犯我们村民的合法财产权吗？2021 年 8 月 20 日起，国家主

张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并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条例，而某某

村依旧克扣我们的分红，剥夺我们的医疗报销资格，这样子

的“村规民约”不正是与国家法律相抵触吗？

2.“某某村暂不改变对违反计划生育的农村股份分红限

制”，这一规定实在违国家赋予村规民约的法律性。村规民

约的法律性质是村民应当法而治”，这里的“法”首先指的

是国家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，以及国家的政策。2021 年 8 月

20 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

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，这个就是

国家的政策，国家政策也会随着国情的改变而推陈出新，为

什么某某村可以如此胆大包天，不落实国家的新政策，与国

家唱反调？某某村有七个经济社，农村股份分红是由各个经

济社分配到各自经济社的成员手中，某某村委为什么要干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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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社的财产？既然某某村不听从国家的领导，那经济社是

否也可以不理会某某村委的千涉，依旧把各经济社员应得的

股份分红分配下去？难道一句“村规民约”，村委就可以随

心所欲设立各种条例来剥削村民吗？难道“村规民约”就是

某某村委领导们“一言堂”作风的挡箭牌吗？难道村规民约

是如此“神圣不可侵犯”，连国家法律都无法动摇它吗？“某

某村在 2019 年 1 月 7 日召开过关于是否恢复股份分配的表

决会

当时的会议到会人数 76 人，当中能够代表超生家庭的

代委屈指可数，而表决会也没有相关的超生家庭人员观会，

最终由 63 票反对恢复分红，试问这样子举行的少数人私下

表决的表决会，投票结果公平吗？现在是 2021 年，我们要

求的是从现在开始恢复分配和医疗报销资格，总拿 2019 年

的不公平投票结果水处理现时的问题，实在有失常理。而且，

当时开放二胎，国家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支持政策，而现在开

放三胎，国家是紧接着就出合相关的支持政策，这一次是有

法可依，根本不需要开任何的表决会，而应该无条件地执行

国家出台的政策，依法恢复我们的股份分红和医疗报销资

格，让我们和同村的村民一样享受应有的福利和待遇，而不

是继续克扣我们的分红，侵犯我们的财产权利。新华街，甚

至整个花都区的绝大多数农村已经依法恢复本村的村民股

份分红和相应的福利待遇，某某村作为兄弟村，更应向优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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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兄弟村村委学习，落实国家新政策，贯彻党全心全意为人

民服务的宗旨，依法立即恢复我们应有的福利待遇。

4.新修订的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直条例》第二章第十

五条：村（居)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制定计划生育自治章程，

报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备案。计划生育自治章程不

得与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。某某村的村规

民约第十五章第二节“违反计划生育在农村股份分红限制与

处罚”正是与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

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这一国家政策相抵触。养育一个孩

子，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，养育两个、三个孩子更是要

投入成倍的人力物力，我们得不到某某村的雪中送炭，但愿

不要再被雪上加霜——剥夺我们分红与医疗报销的权利。村

委领导不以民为本，不跟紧国家的步伐，违法国策，这些行

为不仅使我们村民陷入经济困难，更加危害我们多孩家庭父

母和孩子的心灵健康。我们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希望

司法局能帮助我们，还我们公道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毕某某（下称申请人）不服新华街道办在 2021 年 l1 月

10 日作出的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70 号)，

于 2021 年 l1 月 17 日向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。针对申请人

提出的行政复议，新华街道办作出如下答复:

一、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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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（2018 年 5 月 31

日）中第四十六条“对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，

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”（略），对于违反计划

生育政策的居民实行按照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，全部缴交完

毕后视为处罚完毕。计划生育行政处罚不包括停止农村居民

分红等形式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政策是根据各村村

规民约的规定，属于村民自治范畴，人口和计生工作不涉及

该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、《广

东省<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>办法》的规

定，新华街某某村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，于 2017

年 5 月 27 日表决通过并施行《花都区新华街某某村村规民

约》（以下简称《村规民约》）。某某村《村规民约》第十

五章第二节，说明了违反计划生育在农村股份分红限制与处

罚。

2019 年 1 月 7 日，某某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，进行某

某村关于计生对象十五年未到期要求恢复福利分配表决会。

会议到会人数 76 人，同意 13 票，不同意 63 票，会议表决

不通过。某某村暂不改变对违反计划生育的农村股份分红限

制。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

中全会精神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，优化生育政策，实施

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，现时己实行取消社会抚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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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等制约措施、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，配套实施积极生

育支持措施。但目前新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未出台，现时

仍按 2018 年 5 月的条例实行，待新的条例出台后，下一步，

我街将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研究协商，推进指导村社进行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和村规民约的修订。新华街道办已

于 2021 年 ll 月 10 日作出（花新信〔2021〕370 号）《事

项处理意见书》予以处理，现申请人不服向花都区政府提出

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该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，并要求新华街

街道办重新处理。

二、新华街道办的处理意见合法合理

关于申请人提出某某村至今仍停止其农村居民集体分

红及医疗报销资格是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情况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、《广东省实施<中

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>办法》的规定，新华街某

某村村民委员会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，表

决通过并施行《花都区新华街某某村村规民约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村规民约》），其中第十五章第二节说明了违反计划生育

政策在农村股份分红中的限制与处罚。申请人主要诉求的是

修订《村规民约》中有关集体分红的内容，这一部分我街将

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研究协商，继续推进指导村社进行农村

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和村规民约的修订。

综上，2021 年 11 月 10 日新华街道办作出的《事项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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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70 号）合法合理，请求依法驳

回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10 月 25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《上访信》，

请求被申请人责令某某村委恢复超生家庭农村分红待遇及

医疗报销资格问题。2021 年 11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事

项处理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70 号)，申请人对该行

政处理决定不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另查，2021 年 11 月 16 日，申请人向某某村提交《申请

书》，请求村委落实国家新政策，恢复超生家庭农村分红待

遇及医疗报销资格。

再查，新华街某某村村民委员会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表

决通过并实施的《花都区新华街某某村村规民约》第十五章

第二节规定：“从 1998 年 10 月 18 日后，农村双农户夫妇

生第一孩是男孩的，再生育二孩作超生处理按规定交清抚养

费和落实节育措施后父母及其超生子女停止 15年福利分配，

再超生的父母停止 30 年、其超生的子女停止 15 年。”2019

年 1 月 7 日，某某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关于某某村计生

对象十五年未到期要求恢复福利分配问题，会议到会人数 76

人，同意 13 票，不同意 63 票，会议表决不通过计生对象十

五年未到期要求恢复福利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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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有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70

号）、《上访信》、《申请书》、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

条例》节选参考、村规民约法律效应参考、身份证复印件等

相关证据为证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

发展的决定》（2021年 6月 26日实施）规定：“为贯彻落实

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促进

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，要优化生育政策，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

三个子女政策，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、清理和废止相

关处罚规定，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”。2021 年 8月 20

日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（2021年修订）》

按照上述决定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明确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

女、取消社会抚养费及实施生育奖励保障措施等。2021 年 12

月 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，对国

家新的生育政策和法律进行了细化规定，第十五条明确规定：

“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制定计划生育自治章程，报乡镇

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备案。 计划生育自治章程不得与宪

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”。上述文件及相关法律、

法规规定表明，国家的生育政策已经调整，原对违法计划生育

实施的惩罚措施已不符合现行政策及相关法律规定，应当进行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lar/javascript:SLC(311950)
https://www.pkulaw.com/lar/javascript:SLC(31195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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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修正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

述及的2017年 5月 27日施行的《花都区新华街某某村村规民

约》关于违法计划生育的处罚规定及 2019 年 1月 7日的某某

村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结果，均与国家现行生育政策及相关法

律、法规相抵触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

（2018年修订）第二十七条规定：“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

村民自治章程、村规民约，并报乡、民族乡、镇的人民政府备

案。 村民自治章程、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

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，不得

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。村

民自治章程、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

违反前款规定的，由乡、民族乡、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”，

被申请人应责令相关村社予以改正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

案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处理不当，应予纠正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本府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

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作出的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（花新信

〔2021〕370 号），责令被申请人于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

起 60 日内重新处理并将处理情况答复申请人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javascript:void(0);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javascript:SLC(311950,0)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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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
